
电子税务局常见问题解答（五十三）

电子税务局车船税税源采集如何操作？

答：依次打开电子税务局—我要办税—税费申报及缴纳

第一步：纳税人找到申报表名为：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表（包

括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、车船税、印花税、资源税、耕地占用税、

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环境保护税、烟叶税），点击【填写】按钮。

第二步：纳税人进行各税种税源信息采集前，应首先选择本期是

否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。



第三步：进入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界面，点击车船税【税源采

集】按钮。

第四步：

（一）新增车船信息。

如有新增车船，在【操作类型】下拉栏次中，选择【新增】，填

写表单相应内容。车牌号码、车辆识别代码（车架号）、车辆类型、

品牌型号、车辆发票日期或注册登记日期、排（气）量、核定载客、

整备质量、单位税额、减免性质代码和名称 1 和减免性质代码和名称

2。填写完毕后点击新增的行次最右侧的【保存】按钮，系统提示保

存成功。如需增加多条税源请点击页面上方的【增加行】按钮，如需

删除增加行请点击【删除行】按钮，直至车船信息全部添加完成。



（二）修改税源信息。

如税源已经申报过，应当先作废申报再作废税源信息；如税源未

申报过，通过【操作类型】下拉选择【修改】，根据需要修改相关信

息。修改完毕后点击最右侧操作列的【保存】按钮，系统提示保存成

功。如下图所示：

图 车船税税源信息修改界面



图 车船税税源信息修改保存成功界面

（三）删除税源信息。

如税源已经申报过，应当先作废申报再作废税源信息；如税源

未申报过，通过【操作类型】下拉选择【删除】，然后点击最右侧

操作列的【保存】按钮，系统提示保存成功，税源删除完毕。如下

图所示：

图 车船税税源信息删除界面



图 车船税税源信息删除保存成功界面

第五步：当纳税人再次进入信息维护界面，点击【提取信息】按

钮，即可提取到该纳税人采集过的车船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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